	附件3                  十佳文明宿舍和文明宿舍参评统计表


	院（系）：                 院（系）宿舍总数：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院系负责人签名:         

	序号
	校 区
	宿舍楼
	应参评宿舍数
	实参评宿舍数
	推荐文明宿舍数
	所占比例1
	推荐十佳文明宿舍数
	所占比例2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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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1、宿舍楼应列出本院系学生宿舍全部楼栋；2、“应参评宿舍数”指本栋楼所在院（系）全部宿舍数。3、所占比例1＝推荐文明宿舍数÷应参评宿舍数×100％。4、所占比例2＝推荐十佳文明宿舍数÷推荐文明宿舍数×100％。5、此表由院（系）填写，经院（系）负责人签名加盖院（系）公章后送学生处教育管理科，联系电话：3933220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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